
第四篇 等待黎明 

   玉雪放學一回到家，媽媽就對她說：「從明天開始，妳不用去上學了。」 

 
   玉雪嚇了一大跳，「為什麼？」  
   「我和妳爸爸決定要創業了，我們需要妳來幫忙。」媽媽總喜歡特別強調「妳

爸爸」，其實那是玉雪的繼父。  
   「可是--」玉雪還是一頭霧水，「我能做什麼？」  
   是啊，恐怕任何人都會這麼問，畢竟，玉雪只不過是一個國一的小女生啊。  
   「很簡單，只要打扮得漂漂亮亮，讓男人喜歡妳就行了。」  
  「什麼！」玉雪震驚之餘，明顯的感覺到一陣天旋地轉，眼前一片黑暗；媽

媽的意思該不會是……  
   「哎呀，這有什麼嘛，反正妳也不用功，又不喜歡念書，成天到學校還不就

是鬼混，這種學有什麼好上的？乾脆還是別念了，不要浪費錢了，快點來幫忙賺

錢吧！」  
   「就算我不用功，也不怎麼喜歡上學，可是--可是--那並不表示--我--我--」
玉雪氣憤得結結巴巴，話都說不清楚；更何況，那兩個字還是她說不出口的！活

到十三歲，她萬萬想不到自己竟然會跟那兩個字扯上關係！  
   媽媽竟不以為意，反倒替玉雪說出來了，「怎麼？妓女怎麼了？妓女也是人

啊！妳不要那麼笨，我認為妳爸爸說得很對，想來想去還是這一行最好賺，妳的

條件又這麼好，再加上我們是一家人，不會有什麼誰剝削誰的問題……」  
  「媽媽！妳瘋了嗎？我真不敢相信！妳居然會被那個渾蛋給徹底洗腦了！妳

知不知道妳在說什麼？我是妳女兒，親生女兒呀！」玉雪憤慨的大叫大嚷。  
   「妳這麼大聲幹什麼？」媽媽的音調也一下提高了八度，「妳爸爸說，這根

本是很正常的，很多人家都這樣，妳爸爸說，自家人做才不會有拆帳那些麻煩事，

才容易做得好、做得久……」  
   「他是渾蛋！妳還聽他的？」  
  「閉嘴！妳不要忘了『渾蛋』養了妳好幾年！更別提我了！妳曉得妳小的時

候有多難帶嗎？磨娘精一個！又一天到晚生病，醫藥費不知道花了多少……」  
   「可是那也不能這樣啊！」玉雪大吼一聲，隨即奪門而出。  
  好一陣子以來，玉雪已經感覺到那個「渾蛋」看她的眼神有些異樣，常常還

會令她有一種噁心和齷齪的感覺，現在一聽媽媽這麼說，玉雪知道，這個家是再

也待不下去了！  



   她逃到大伯家，大伯和大伯母帶她去報了警。  
   一個多月之後，當玉雪在看報紙時，一則社會新聞吸引了她的目光。那則新

聞是說，警方查獲了一個家庭式的應召站，這個應召站是由一對夫婦共同主持，

規模很迷你，只有一個應召女郎，就是他們還在念國一的親生女兒；同時，為了

讓女兒就範，那個禽獸不如的父親竟然還先強暴了自己的女兒，才讓她開始接客。  
   「十三歲？那不是和我一樣嗎？」玉雪難過的想著；而且--這個可憐的女孩，

處境和她多類似啊，只是，她沒有玉雪這麼幸運，能夠及時逃離……  
   想到這裡，玉雪善良易感的心幾乎被撕裂成碎片。  
   她不由自主的默默流下了眼淚……  

 
留言板 

 「逼女為娼」的悲劇確實真實的發生在我們的社會，而且不只一件，真

教人不禁感慨，孩子何辜？我國的憲法規定中華民國人民在法律上一律

平等，任何人不論性別、年齡、種族、宗教都受法律同等的保障，為了

保護未成年人，使有健康的成長環境，法律除規定父母的責任以外，違

反時並有加重處罰的規定。  
 父母如果利用未滿十四歲無刑事責任能力的子女去犯罪，將成為間接正

犯，依子女所犯的罪處罰。  
 父母如果與年滿十四歲而有犯罪責任能力子女共同犯罪，則會有以下諸

項刑事責任，同時，日後法院在量刑時，還會考慮為人父母者不能以身

作則，而從重處罰：  
1. 共同正犯--指父母與子女不但有共同實施犯罪的意思，並有共同

實施犯罪的事實與行為。  
2. 教唆犯--教導沒有犯罪意思的子女萌生犯罪的念頭而去犯罪，雖

然父母本身沒有去犯罪，但仍將依其所教唆的罪來處罰。 
3. 幫助犯--幫助子女犯罪，使其容易實施犯罪行為。  

 依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治條例，對於未滿十八歲之子女利用或強迫其賣

淫或拍攝猥褻影片等，也將受重罰。  
 除此之外，依我國刑法，父母對子女如果疏於管教也將觸犯過失罪，譬

如父母若因溺愛子女，而同意未滿十八歲的子女駕駛機車以致肇禍致他

人死亡或受傷，這時，父母因有應防止危險發生的義務，必須負過失致

死或過失傷害罪責。又譬如父母若因未注意而導致喜歡玩火的子女燒毀

了別人的房屋，則父母也須負失火罪責。  
 

 
參考法條 



 
 刑法第二十八條（共同正犯之意義）  

二人以上共同實行犯罪之行為者，皆為正犯。  
 刑法第二十九條（教唆犯之意義）  

教唆他人使之實行犯罪行為者，為教唆犯。 
教唆犯之處罰，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  

 刑法第三十條（幫助犯之意義）  
幫助他人實行犯罪行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不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女為性交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女為猥褻之行為者，處六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六歲之男女為性交者，處七年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六歲之男女為猥褻之行為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練、救濟、醫療、公務、業務或其

他相類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利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

處六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行為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

罰之。  
 刑法第二百三十條  

與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為性交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  

對於第二百二十八條所定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或夫對於妻，

犯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

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條  

意圖使未滿十六歲之男女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行為，而引誘、容留或

媒介之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千元以下罰金。以詐術犯之

者，亦同。 
意圖營利犯前項之罪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萬元



以下罰金。 
 
(本文修正日期為 2011 年 6 月，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

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